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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），不动产权籍调查基本术语（原不动产测绘基本术语）（标准计

资源部在官网上公布了继续执行标准计划项目清单（截至 2019 年 5

组建自然资源部，不再保留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。2019 年 5 月自然

标准由于部门协调的原因，虽编制完成，但未能审核确认。2018 年

年获得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科技进步一等奖。项目承担的 6 部行业

目验收会，项目综合评价 A.全面完成任务，项目取得突出进展，同

2018 年 1 月 30 日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科技与国际合作司组织了该项

信息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“不动产测绘关键技术及标准化研究”支撑。

当年测绘地理信息行业标准项目计划，注明经费由 2015 年测绘地理

[2015]62 号）将《不动产测绘基本术语》等 6 部测绘行业标准列入

下达 2015 年测绘地理信息行业标准项目计划的通知》（测科函

费。2015 年 11 月 30 日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科技与国际合作司《关于

技部和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批准了这个项目，财政部核拨了项目经

动产测绘关键技术及标准化研究”（项目编号 201512011），2015年科

有限公司等单位申请了测绘地理信息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项目“不

2014 年底，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携建设综合勘察研究设计院

1 任务来源

一、工作简况

  编制说明

《地籍调查基本术语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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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号 2015-23-CH/T）列为不动产领域的第 5 个标准，至此标准归口

由 TC230SC2归至 TC93SC6。 

2 协作单位 

中国国土勘测规划院，建设综合勘察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，武汉

大学，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调查测绘中心，自然资源部测绘标准化

研究所，中国农业大学，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，吉林农业

大学，重庆市勘测院，济南市勘察测绘研究院，广东南方数码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，合肥市测绘设计研究院，北京市土地权籍事务中心，中

国矿业大学，武汉市测绘研究院，北京中色测绘院有限公司，中国煤

炭地质总局浙江煤炭地质局，北京山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，南宁市自

然资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，城市空间信息工程北京市重点实验室，北

京测绘学会。 

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，中国国土勘测规划院，建设综合勘察研

究设计院有限公司，武汉大学负责标准全文的术语的选择和界定；深

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调查测绘中心，自然资源部测绘标准化研究所，

广州市城市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，合肥市测绘设计研究院负责标准前

言和前 3章；济南市勘察测绘研究院，重庆市勘测院，广东南方数码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，中国煤炭地质总局浙江煤炭地质局，北京中色测

绘院有限公司负责第 4、5 章；武汉市测绘研究院，北京山维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，南宁市自然资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负责第 6章及中英文

索引制作；北京市土地权籍事务中心，中国矿业大学，中国农业大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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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第 7章；城市空间信息工程北京市重点实验室，北京测绘学会负

责第 8 章和参考文献。 

3 主要工作过程 

3.1 标准编写阶段 

1）   2014 年 12 月至 2015 年 11 月《不动产测绘基本术语》等 6部

标准准备、草案编写和提案阶段； 

2） 2015 年 12 月至 2019 年 4 月《不动产测绘基本术语》起草阶

段。 

3） 2019 年 5 月自然资源部在官网上公布了继续执行标准计划项

目清单（截至 2019年 5 月），不动产权籍调查基本术语（原不动

产测绘基本术语）（标准计划号 2015-23-CH/T）列为不动产领域

的第 5 个标准。 

4） 2019年 5 月至 2021年 12月《不动产权籍调查基本术语》（原

不动产测绘基本术语）形成征求意见稿。 

a）2020 年 7 月标准编制组与中国国土勘测规划院地籍所技术负

责人讨论了标准编制情况，所技术负责人建议标准名称改为

《地籍调查术语》。 

b）2020年 8月 19日标准编制组一行 5人在自然资源部向自然资

源确权登记局主要领导汇报了《不动产权籍调查基本术语》

的编制情况，领导建议编制组多采纳中国国土勘测规划院地

籍所意见。 



 6 

c）2021 年 8 月中国国土勘测规划院地籍所部分专家加入标准编

委会，通过电话和微信交流讨论，形成《不动产权籍调查基

本术语》标准框架。 

d）根据《不动产权籍调查基本术语》标准框架和相关资料文档，

主编单位于 2021 年 10 月 25日完成了《不动产权籍调查基本

术语》第一稿的起草工作。 

e）2021 年 10 月 28 日在中国国土勘测规划院召开了第一次编委

会，主编单位提交了《不动产权籍调查基本术语》第一稿，

编委会各位编委展开讨论，提出了相关修改意见。 

f）根据编委提出的修改意见，主编单位对《不动产权籍调查基

本术语》第一稿进行了针对性修改，于 2021 年 11 月 20日完

成《不动产权籍调查基本术语》第二稿。 

g）2021 年 11 月 22 日在中国国土勘测规划院召开了第二次编委

会，会上提交了《不动产权籍调查基本术语》第 2 稿并展开

讨论，编委提出了新的修改意见。 

h）2021 年 12 月 26 日形成标准第 3 稿，由于疫情通过微信征求

了编委修改意见，并对标准格式进行了规范，2021 年 12 月

29 日形成征求意见稿。 

3.2 征求意见阶段 

1） 2022年 1 月 5 日联系 TC93SC6 秘书处，咨询征求意见流程。 

2） 2022年 1 月 6 日将标准系列文档提交 TC93SC6 秘书。 

3） 2022年 1 月 14日登录自然资源标准化服务平台，上传标准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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档，编写征求意见公函，并开始征求意见。 

4） 2022 年 1 月 14 日~2 月 14 日在自然资源标准化服务平台征集

意见，没有收到征集意见。 

5） 2022年 1 月 24日主编单位定向 23 家单位征求意见： 

（1）自然资源部不动产登记中心、 

（2）自然资源部信息中心、 

（3）甘肃省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、 

（4）河北省自然资源厅 

（5）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

（6）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 

（7）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 

（8）四川省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

（9）石家庄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

（10）贵州省第三测绘院 

（11）内蒙古自治区测绘地理信息中心 

（12）厦门市测绘与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

（13）建设综合勘察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王丹 

（14）武大吉奥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

（15）中测新图（北京）遥感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

（16）北京佰信蓝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（17）中航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

（18）北京华星勘查新技术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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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0）北京中天博地科技有限公司 

（21）北京城建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

（22）中色资源环境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

（23）深圳市勘察研究院有限公司 

截止到 2 月 17 日，共收到 23 份单位（个人）修改意见。共收

到意见 98 条，采纳 86 条，部分采纳 4 条，未采纳 14 条。 

6） 2022年 2 月 24日在中宏大厦召开第三次编委会，逐条讨论征

求意见，提出处理意见并形成送审稿。 

3.3 送审阶段 

1） 2022 年 5 月 8 日，编委会对送审稿再次讨论，对标准的篇章

结构进行了调整。 

2） 2022年 4 月 13日召开《不动产权籍调查基本术语》（送审稿）

审查会。审查会收到修改意见 13 条，采纳 9 条，部分采纳 1

条，未采纳 3 条。 

3.4 报批阶段 

1） 2022年 4 月 20日召开《不动产权籍调查基本术语》编委会，

逐条讨论审查会专家所提意见及处理方法。 

2） 2022年 4 月 24日完成审查会意见修改，形成《不动产权籍调

查基本术语》（报批稿）。 

4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

张保钢，杨伯钢，姜栋，黄亮，詹长根，王树东，何欢乐，黄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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凌，万军，秦飞，陈川南，石强，曲歌，段怡红，林瑞瑞，林鸿，胡

小华，黄北新，陈红兵，林芃，俞春，倪晓东，项谦和，马小计，严

小平，黄庆彬，王鹏，王会珠，方丹娜，匡晓宇，尹鹏程，盛俐，毛

培胜，陶迎春，姜坤丽，曹雨傲。 

张保钢，杨伯钢，姜栋，黄亮，詹长根，王树东，何欢乐，黄志

凌，万军，秦飞负责标准全文的术语的选择和界定；陈川南，石强，

曲歌，段怡红，林瑞瑞，林鸿，胡小华，黄北新参加了标准前言和前

3 章的编写工作；陈红兵，林芃，俞春，倪晓东，项谦和，马小计参

加了第 4、5 章的编写工作；严小平，黄庆彬，王鹏，王会珠，方丹

娜参加了第 6 章编写工作及中英文索引制作；匡晓宇，尹鹏程，盛俐，

毛培胜参加了第 7章的编写工作；陶迎春，姜坤丽，曹雨傲参加了第

8 章和参考文献的编写工作。 

二、 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 

1 标准主要内容 

本标准的主要内容包括：不动产、不动产单元、地籍调查、权属

调查、地籍测绘、地籍调查成果等六大类内容。 

2 标准制定原则  

1）实用性原则。标准起草过程中充分考虑了当前不动产地籍调

查的实际需求，尽可能兼容行业内部已经使用的标准规范，既保留了

部分已有适用的名词术语，又对部分发生变化的名词术语进行了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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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。部分已过时不适用的名词术语未收入本标准，保证了标准的适用

性和实用性。  

2）协调性原则。作为不动产系列标准之一，在术语、定义内容

方面，与《地籍调查规程》、《不动产单元设定与代码编制规则》和《房

产测量规范》等协调一致、配套使用，相互支撑。  

3）科学性原则。已有术语均来自或改编于具有科学、权威性的

名词术语定义，保证术语的科学性和权威性。 

d、系统性原则。通盘考虑不动产地籍调查术语，将不动产地籍

调查术语分为6个概念体系，每个概念都占据一个确切位置；概念之

间建立明确的层级关系或关联关系。 

3 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 

本标准的制定主要依据了自然资源部、原国土资源部、原国家测

绘地理信息局和相关部门不动产地籍调查的政策、法规、标准、名词

术语等相关文件。 

《不动产权籍调查基本术语》的法律、法规论据包括： 

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； 

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； 

行业标准管理办法 

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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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； 

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； 

国务院令第656号.  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. 

国土资源部令63号.  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. 

国土资发〔2015〕41号.   不动产权籍调查技术方案（试行）. 

《不动产权籍调查基本术语》的标准和名词术语论据包括： 

GB/T 19231-2003  土地基本术语 

GB/T 37346-2019  不动产单元设定与代码编制规则 

GB/T 50353-2013  建筑工程建筑面积计算规范 

GB/T 50504-2009  民用建筑设计术语标准 

CJJ/T 115-2007  房地产市场信息系统技术规范. 

HY 070-2003  海域使用面积测量规范 

HY/T 250-2018  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测量规范 

TD/T1001-2012  地籍调查规程 

GB/T 17159-2009  大地测量术语 

GB/T 14911-2008.   测绘基本术语. 

GB/T 14950-2010.   摄影测量与遥感术语. 

GB/T 15237.1-2000.  术语工作 词汇第1部分：理论与应用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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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B/T17694-2009.   地理信息术语. 

GB/T 17986.1-2000.   房产测量规范 第1单元：房产测量规定. 

GB/T17986.2-2000.   房产测量规范第2单元：房产图图式. 

GB/T 18316-2008.  数字测绘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. 

GB/T 20001.1-2014.  标准编写规则 第1部分：术语. 

CH 5002-1994. 地籍测绘规范. 

CH/T 1025-2011.   数字线划图(DLG)质量检验技术规程. 

CJJ/T 8-2011.   城市测量规范. 

HY/T 124-2009 .  海籍调查规范. 

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. 测绘学名词（第四版）. 

2020. 

在标准编制过程中，编写组严格遵守《自然资源标准化管理办法》

《行业标准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邀请来自政府机关、科研机构、大专

院校以及标准化组织、相关企业的专家参与研究和制定工作。特别是

在标准编制过程中，大规模地征求了有关专家和单位的意见，确保术

语内容完整、详尽，技术规定具体、指标明确、依据充分，与相关国

家标准、行业标准保持一致，格式符合规定要求，结构合理，具有较

强的科学性、系统性、理论性和实用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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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主要试验(或验证)的分析、综述报告、技术经济论证及

预期的经济效果 

术语的前两章首先考虑地籍调查的对象-不动产、不动产单元，

理清了与不动产相关的 24 个概念。术语的概念体系按照不动产、不

动产单元、地籍调查、权属调查、地籍测绘、地籍调查成果这样一个

逻辑思路编写。突出特点包括：（1）内容全面，涵盖了不动产、不动

产单元、地籍调查、权属调查、地籍测绘、地籍调查成果的所有基本

术语；（2）《不动产权籍调查基本术语》将不动产的地籍调查、权属

调查、地籍测绘各个生产阶段的关键技术内容纳入到标准当中；（3）

不动产权籍调查基本术语为以后的地籍调查系列标准提供依据和基

础。澄清对不动产地籍调查部分术语的模糊认识，促进该项技术发展，

产生潜在技术经济效益。 
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403371.htm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1277218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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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1 不动产地籍调查基本术语的概念体系 

 

不动产地籍调查基本术语的概念体系见图 1，具体分析如下： 

（1） 标准名称与各章之间存在层级关系； 

（2） 各术语章节之间第 3、4 章是第 5、6、7 章的对象，第 8

章是第 5、6、7 章的目的或结果。第 3、4 章之间是包含

关系（4包含 3），第 5、6、7 章之间是时间序列关系。 

（3） 同一章内各术语间的关系如下： 

a）3.1~3.7、3.15 是并列关系；3.5 包括 3.8，3.9 是 3.8

的映像；3.8与 3.10~3.12 是层次关系。3.13~3.14是 3.5的属

性。 

b) 4.1、4.4 是并列关系，4.7 是 4.1 的属性；4.2、4.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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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并列关系；4.5、4.6 是并列关系，4.8、4.9 是其属性。 

c) 5.2 是 5.1 的内容，5.1 是 5.3 的动作对象，5.3 包括

5.4、5.5 是层次关系。 

d） 6.1~6.4 是并列关系，6.6~6.7 是并列关系，6.5、6.8

是其属性，6.9~6.11 是并列关系，是 6.1~6.4 的动作结果，表

示 6.6~6.7 的内容。 

e) 7.1~7.7 是并列关系；7.8~7.14 是并列关系，是 7.1~7.7

动作的结果；7.15~7.22 是并列关系，其动作结果是 7.23~7.32；

7.23~7.24 是 4.5~4.6 的属性；7.25~7.32 是 3.6 的属性。 

f）8.1~8.6是并列关系，是 5.3 动作的结果。 

四、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及与国际、国外同

类标准水平的对比 

以 Cadastral 为关键词，在国家标准共享服务平台检索，未查到

有相关国际标准、他国国家标准记录情况。 

五、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

本标准与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》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

则》《民法典》的部分内容有关，有关不动产及相关术语定义与上述

3 部法律保持一致。与现有强制性标准无关。 
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872143.htm
http://baike.baidu.com/view/2114240.ht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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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

本标准编制过程中未产生重大分歧意见。 

七、 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

本标准汇集了近年来不动产地籍调查涉及的术语 78 条，全面、

科学、系统反映了不动产地籍调查技术的最新成果，规定了不动产地

籍调查中不动产、不动产单元、地籍调查、权属调查、不动产测绘、

地籍调查成果等术语和定义。可供不动产地籍调查的标准制定、技术

文件编制、教材书刊和文献的编写等不动产地籍调查的相关活动使

用，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在国内推广。 

 

八、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

标准发布后，建议标准化委员会在国内开展本标准的宣贯工作，

将本标准内容最大程度为相关专业人员熟知。 

九、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

无。 

十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

本标准定义了地籍调查的概念：通过权属调查和不动产测绘，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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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名称改为“地籍调查术语”。

在 2022 年 4 月 13 日召开的标准审查会上，审查专家也建议标准

本标准名称改为“地籍调查基本术语”。

查”回归采用“地籍调查”名称，会更有利于与国际接轨。由此建议

记制度在我国已经全面落地，借鉴国际通行做法，将“不动产权籍调

籍调查”是不动产统一登记的通（惯）用术语。目前，不动产统一登

籍调查”包括了土地（海域）及其上定着物的调查，“土地登记”“地

没有分别登记的，其“土地登记”就是房地（海）一体的登记，“地

屋等各类登记向不动产登记的顺利过渡奠定了基础。国际上，不动产

创立了“不动产权籍调查”一词，其相关技术规定为土地、海域、房

登记之时，为了区别于之前只为土地登记提供支撑的“地籍调查”，

土地调查，是为土地登记提供技术支撑的。2015 年实施不动产统一

籍调查”，是针对每宗地的权属、界址、位置、面积、用途等进行的

然资源资产产权登记的一项技术性工作。不动产统一登记前就有“地

址、面积、用途等权属状况和自然状况，是支撑不动产产权登记和自

面查清土地、海域（含无居民海岛）及其上定着物的权属、位置、界


